
教務課務三 1-00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處 

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處理流程 

1.目的：使教師、各系助理了解專任教師超鐘點費及兼任教師鐘點費核發程序及時程。 

2.依據：本校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  

3.範圍：日間部專、兼任教師。 

4.權責：詳如 5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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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鐘點統籌同仁，於開學第一週簽核教師每月發放鐘點週數，以利出納組發放鐘點費

週數之依據，並公告全校教師知悉；出納組公告每月鐘點費發放日程表。 

5-2：各排課負責人於加退選結束後，確認各系課程是否達開課人數，未達開課人數之科

目視同未開成，應告知各系承辦人員並調查該科目任課老師第一、二週是否授課，

再將資料送鐘點統籌同仁彙整核報鐘點費。 

 5-3：製作教師鐘點費明細表及製作鐘點異動表－依據各系承辦人及各排課負責人核對後

課表製作統計表。 

       5-3.1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授課時數由課務組統計；體育室及軍訓室鐘點自行

統計。課務組彙整所有資料製作統計表上、下學期發放 1-18週鐘點時數。 

       5-3.2統計表中「每週可減時數」及「每週基本時數」欄位依照專（兼）任教師基

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第 2點之規定計算；專任教師因研究、產學合作及

技術研發之減授時數由研發處彙整提供。 

       5-3.3論文指導鐘點數欄位依照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第 4點

規定辦理。 

       5-3.4日間部專任教師每週超鐘點至多以 4小時為限；兼任教師每週至多 6小時。

日夜合計不得超 6小時。 

       5-3.5依課程學生人數，專兼任教師鐘點費計算方式： 

5-3.5.1同一課程修課人數達 61~70 人，該課程鐘點費以 1.1 倍計算。 

5-3.5.2同一課程修課人數達 71~80 人，該課程鐘點費以 1.2 倍計算。 

5-3.5.3同一課程修課人數達 81~90 人，該課程鐘點費以 1.3 倍計算。 

5-3.5.4同一課程修課人數達 91~100 人，該課程鐘點費以 1.4 倍計算。 

5-3.5-5同一課程修課人數達 101人以上，該課程鐘點費以 1.5 倍計算。 

       5-3.6教務處各排課負責人檢核後送至各系。 

       5-3.7如時數有異動（因請假由其他教師代課、升等…等原因）由課務組每月製作

異動表，並知會人事室。 

  5-4：各系承辦人核對鐘點時數是否正確，如有誤植請統計表上修改並請系承辦人及主管

核章。 

 5-5：鐘點統籌同仁依據各系科修改資料列印教師鐘點費明細表，請各排課負責人及各系

承辦人確實核對報表，並知會人事室查核職級是否正確。 

  5-6：奉核後影印教師鐘點費明細表及鐘點異動表送出納組（每月 10日前送到），製作印

領清冊並送各處室核章。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2 

6-1 各開課單位依權責分工，進行當學期教師授課相關資料建置。 

6-1-1 課務組維護日間學制各學系（學程）教師授課資料建置。  

6-1-2 進修部維護夜間學制各系教師授課資料建置。  

6-1-3 人事室確定維護新聘教師人事代號、職級、兼行政教師及特助減授鐘點資料。  

6-1-4 研發處維護研發教師減授鐘點資料。 

6-1-5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維護服務學習鐘點資料。 

6-2 各排課負責人及各開課單位承辦人確實核對教師鐘點費明細表與系統資料是否相符，

並確實掌握作業日程之進度，以提高作業之效率。 

6-3 各排課負責人註記教師鐘點異動時，應確實核對教師異動相關資料。（如停開日期、最

後一次授課日期、授課時數、授課時段、授課班別等等） 

 


